
附件二

辦理設籍前新住民遭逢家庭暴力及性侵害事件保護扶助措施

心理輔導、諮商及治療費用印領清冊

轉介

單位

轉介
日期

個案
代號

提供心理輔導、
諮商及治療單
位名稱或個人
姓名

心理輔導、諮商
及治療紀錄摘
要

會談
日期

會談
時數

補助
金額

支 領 人
員 簽 章
處

總計補助金額：新臺幣　　　　　　　　　　　　   　　　　元

備註：轉介單位須為各直轄市或縣（市）政府，並請檢附轉介相關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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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辦理設籍前新住民遭逢家庭暴力及性侵害事件保護扶助措施

延長安置費清冊

轉介

單位

轉介
日期

個案
代號

安置

起迄日

轉介
單位
補助
期間

轉介單
位補助
費用

延長
安置
期間

本部補助
延長安置
日數

本部補助
延長安置
費用

總計補助金額：新臺幣　　　　　　　　　　　　　　元

備註：轉介單位須為各直轄市或縣（市）政府，並請檢附轉介相關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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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之一

辦理設籍前新住民遭逢家庭暴力及性侵害事件保護扶助措施

個案外展服務事務費清冊

單位：新臺幣元

轉 介
單 位

轉介
日期

個案
代號

訪視
日期

訪視
地點

訪視
時數

訪視員
身分/姓名

支領費用
項目/金額

□社工員：      

□志工：        

□交通費：    元

□誤餐費：    元

□事務費：    元

□社工員：      

□志工：        

□交通費：    元

□誤餐費：    元

□事務費：    元

□社工員：      

□志工：        

□交通費：    元

□誤餐費：    元

□事務費：    元

□社工員：      

□志工：        

□交通費：    元

□誤餐費：    元

□事務費：    元

□社工員：      

□志工：        

□交通費：    元

□誤餐費：    元

□事務費：    元

□社工員：      

□志工：        

□交通費：    元

□誤餐費：    元

□事務費：    元

交通費及誤餐費小計新臺幣                         元

總計補助金額為新臺幣　　　　　　　　　　　　     元

備註：

一、轉介單位須為各直轄市或縣（市）政府，並請檢附轉介相關證明文件。

二、訪視員若為志工，每一案次得支領項目包括交通費、誤餐費及個案外展服務

事務費；訪視員若為社工員，每一案次僅得支領個案外展服務事務費。

三、每一案次均請檢附家庭訪視紀錄表（格式如附件四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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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之二

辦理未設籍新住民遭逢家庭暴力及性侵害事件保護扶助措施

個案外展服務紀錄表

代 號 訪視日期 訪視地點

訪 視
對 象

訪 視
目 的

服

務

紀

錄

社工員：

單位主管批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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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辦理設籍前新住民遭逢家庭暴力及性侵害事件保護扶助措施

律師諮詢費用印領清冊

轉介

單位

轉介

日期

個案

代號

提供法律諮

詢單位名稱

或律師姓名

法律諮詢紀

錄摘要
諮詢日期

諮詢

時數

車 馬 費

補 助 金

額

支 領 人

員 簽 章

處

總計補助金額：新臺幣　　　　　　　　　　　   　　　　元

備註：轉介單位須為各直轄市或縣（市）政府，並請檢附轉介相關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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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辦理設籍前新住民遭逢家庭暴力及性侵害事件保護扶助措施

非本國籍被害人通譯服務費用印領清冊

轉介

單位

轉介

日期

個案

代號

通 譯 人

員姓名
服務紀錄摘要

服務

日期

服務

時數

補 助 金

額

支領人員

簽章處

總計補助金額：新臺幣　　　　　　　　　　　　　   　　　　元

備註：轉介單位須為各直轄市或縣（市）政府，並請檢附轉介相關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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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辦理設籍前新住民遭逢家庭暴力及性侵害事件保護扶助措施

新住民返鄉往返機票費用清冊

轉介單位 轉介日期 個案代號 國籍別 補助機票費用 往返日期

總計補助金額：新臺幣　　　　　　　　　　　   　　　　元

備註：

一、轉介單位須為各直轄市或縣（市）政府，並請檢附轉介相關證明文件。 

二、返鄉往返機票費用需檢附票根核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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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新住民發展基金補助計畫服務對象名冊

補助計畫編號

接受補助單位

補助計畫名稱

計畫執行日期

編號
服務對象
姓名

性別 原國籍別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或居留證證號）

參與計畫日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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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新住民發展基金補助委託研究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

項  目 經  費  基  準(單位：新臺幣/元) 說  明

人事費

每人每月最高額度如下：

1.計畫主持人：二萬元。

2.協同主持人：一萬八千元。

3.研究員：一萬五千元。

4.專任研究助理：依據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

計畫助理人員約用注意事項辦理(本項不受

第二點第三十二款限制)。

5.兼任研究助理：一萬元。

6.保險：申請單位應依據勞動基準法及全民

健康保險法等相關規定編列應負擔之勞保

費、健保費及公提離職儲金(公提退休金)費

用。有關勞保及健保等費用編列基準請自行

上網參照中央主管機關相關規定辦理。

1.研究人員資格限制：

（1）主持人：計畫主持人及協同主持

人，須具博士或副教授以上資格

或具相當經驗之專家。

（2）研究員：每一研究計畫，須具碩

士以上資格。

（3）研究助理：專任研究助理、兼任研

究助理，須具學士以上資格。

2.前列各項研究人員經費標準，如應政

策或業務參考需要，研究計畫須縮短

研究時程者，得經簽報部長核准酌予

提高。

3.各申請單位應視各該研究計畫之目

的、性質及預算規模，妥為規劃計畫

需求。服務建議書（或企劃書）應提

出包含人力規劃、研究人員本職身分

與對該計畫投入及預期成果等資訊。

業務費 1.出席費：每人最高二千五百元。 1.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

支給要點規定辦理。

2.實施本計畫所需專家諮詢費、深度訪

談費及焦點座談費等費用。

2.調查訪問費：每份五十元至三百元（訪視

費及禮品費合計），依問卷內容繁簡程

度，酌予增減。

1.研究人員不得支領本項費用。

2.實施本計畫所需問卷調查之填表或訪

視費。

3.問卷調查或訪視時所需之禮品或宣導

品費用。

3.報告印刷費：

五百零一頁以上          十七萬元以內

四百零一至五百頁        十四萬元以內

三百零一至四百頁        十二萬元以內

二百零一至三百頁        十萬元以內

二百頁以下              八萬元以內

1.依著作頁數計算。

2.包括報告之打字、印刷費用。

4.資料蒐集費：十萬元以內 實施本計畫所需蒐集相關資料，如購置

參考書、期刊或影印必要資料費用，以

及資料索費(如圖書館申請費、付費文章

等)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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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差旅費：依行政院頒「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

點」、「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規定編列。

1.計畫書須預先研設部分出差目的地。

2.國外資料常可透過網際網路蒐集，出

國計畫應審慎評估。

6.稿費及審查費：依研究計畫設計需求編列。1.依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及中央政

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

規定編列。

2.稿費為實施本計畫所需撰稿費及翻譯

費，但撰寫本計畫之成果報告或發表

之論文不得報支本項費用，計畫項下

相關人員亦不得支領本項費用。

3.計畫項下已列支主持費及研究費等酬

勞者不得支領審查費。

7.設備使用及維護費：依研究計畫需求編列。1.實施本計畫專用之材料、物料、配件等

費用屬之。

2.項目內容依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

規定辦理。

8.租金：依研究計畫需求編列。 實施本計畫所需場地及設備等租金。

9.臨時酬勞費：以當年度中央勞動主管機關

公告之基本工資時薪標準編列，統一每人

每天最高得以八小時估算，實際執行時則

依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核實報支。

實施本計畫特定工作所需勞務之工資，

應依據勞動基準法、全民健康保險法、勞

工退休金條例及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

職給與辦法等相關規定核實編列受僱者

勞保費、健保費、公提離職儲金或公提退

休金費用，並於結報時檢附相關繳款單

影本一份。

10.雜支費：最高以業務費之金額(不含本項)

百分之五為上限。(核銷時以實際支出補助

總經費核實計列)

費用包括文具、郵資等費用，並列舉預

定支用項目。

11.其他經費：依研究計畫設計需求及相關

主、會計規定編列。

凡實施本計畫所需支付之費用無法歸列

前述各款者。

行 政 管

理費

視實際需要，每年度最高以人事費及業務費

總和之百分之十為上限。(核銷時以實際支出

補助總經費核實計列) 

本項經費使用項目如水、電瓦斯費、大樓

清潔費、電話費及電梯保養費等行政管

理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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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
專業人員考核表

單位： 員工代碼： 職稱： 姓名： 到職日：

項    目 標                     準
直 屬 或 上 級 長 官 評 分

５ ４ ３ ２ １

工作績效
（45%）

處理業務是否精確妥善暨數量之多寡

能否依限完成應辦之工作

能否運用科學方法辦事執簡馭繁有條不紊

能否不待督促自動自發積極辦理

能否任勞任怨勇於負責

作事能否貫徹始終力行不懈

能否配合全盤業務進展加強連繫和衷共濟

體力是否強健，能否勝任工作

敘述是否簡要中肯言詞是否詳實清晰

工作態度
（15%）

對應辦業務能否不斷檢討力求改進

是否具有團隊合作、跨團隊協調之良好態度

是否好學勤奮及有無特殊嗜好

服務品質
（10%）

對本職學識是否充裕經驗及常識是否豐富

能否充實學識技能運用科學頭腦判別是非

出勤情形
（5%）

是否經常怠工或溜班、請假、遲到早退、曠職

研究發展
（5%）

對應辦業務有無研發及創見

獎懲
（5%）

是否有獎勵或懲處情形

教育訓練
（5%）

參加教育訓練情形

成本管控
（5%）

對經管業務成本管控情形

會議提案
（5%）

參與會議出席及提案情形

總分

直     屬     長     官     評     語
人 事
單 位

單  位  首  長  評  語

評語：
□考核通過，年資加給晉階1階，並予以續約
□考核不通過，維持原年資加給，並予以續約
核章：

備註：

1.考核分數八十分以上為A等，七十至七十九分為B等，未達七十分為C等。

2.年度考核A等者，晉1階；B等者，維持原薪點並予以續約；C等者得予解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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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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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
畫
名
稱
）

專
業
服
務
費
用
印
領
清
冊

員
工

姓
名

：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

月
份

應
領

金
額

應
扣

項
目

實
領

淨
額

(
D
=
A
-
B
-
C
)

經
費

來
源

備
註

薪
資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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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
事

假
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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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代
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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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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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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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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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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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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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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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

金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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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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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年
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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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合
 
 
 
 
計

備
註

：

1
.
採

匯
款

方
式

覈
實

撥
付

專
業

服
務

費
，

應
檢

附
轉

帳
金

融
機

構
等

之
簽

收
或

證
明

文
件

。

2
.
年

終
獎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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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

例
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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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採
計

基
準

，
畸

零
月

數
不

予
併

計
。

受
補

助
專

業
服

務
費

員
工

是
否

符
合

考
核

晉
薪

：

□
是

 
 
 
 
 
 
 
 
□

否

受
補

助
單

位
自

評
考

核
結

果
：

□
通

過
：

次
年

度
予

以
晉

階

□
不

通
過

：
次

年
度

不
予

晉
階

原
因

：
○

工
作

績
效

 
 
○

工
作

態
度

 
 
○

服
務

品
質

 
 
○

出
勤

情
形

 
 
○

品
德

操
守

承
辦

人
 
 
 
 
 
 
 
 
 
 
 
 
 
 
 
 
 
 
 
 
 
 
 
 
單

位
主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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